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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規 定 說     明 
一、為辦理 0206 震災後危險建築物損壞評

估，以加速災後復建作業，爰制定本作

業計畫。 

一、震災後危險建築物損壞評估作業計畫訂

定原意。 

 

二、本府工務局為災後危險建築物之復建需

要，得媒介專業團體受理危險建築物之損

壞評估作業。前項評估費用，得由本局支

應下。 

一、本局媒介 0206 震災後執行建築物緊急

評估之結構、土木、建築等公會進行危

險建築物之損壞評估作業。 

三、損壞評估之標的，除公寓大廈係以「幢」

為單位外，透天及連棟透天均以「棟」為

評估受理單位。其為下列其中之一者，不

列入損壞評估： 

(一)公有建築。 

(二)文化資產保存建築物。 

(三)其他經本府列入個案補助之建築

物。 

一、說明震災後危險建築物損壞評估作業排

除對象。 

二、公有建築物，比如公有辦公廳舍、學校、

活動中心等，列入公有建築物實施耐震

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 

三、文化資產保存法認定之建築物如國定古

蹟、市定古蹟、歷史建築…等，則優先

以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進行修復。 

四、另專案進行拆除、補強、修繕之建築物，

因另有簽定執行計畫，則不列入補強。 

四、損壞評估，應由建築師或技師本人為

之。評估內容應包括損壞狀況、修復建

議、概估拆除或修復期程、工程概估金額

等項目 

一、震災後危險建築物損壞評估作業計畫，

應由本局所媒合之專業鑑定公會之建

築師、技師執行之。 

二、損壞評估作業需針對現況損壞之建築物

做祥細之損壞調查、給予民眾修護工法

建議、需明確告知建築物所有人，應拆

除或進行修復之建議，並概算所需之拆

除或修復之經費。 

五、損壞概況應就實際損壞情形核實計算，

除梁柱係以「支」為計算單位外，其餘面

積計算均以「整面牆、樓版、屋頂」計之。

惟違建範圍不得列入計算。 

一、損壞評估之概況，應就實際之建築物損

情形，如實估列。 

二、柱、梁其單位以「支」做計算；牆、樓

版、屋頂則以「面」為計價。 

三、違章建築範圍為屬非經許可擅自建造情

事，屬不合法之建築物，則不列入計

算。 

六、修復建議應就實際損壞情形及修復價值

作專業判斷，並應就拆除、補強、修繕

一、損壞評估作業專業建築師、技師，應就

其專業判斷，震後危險建築物對其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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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擇一為之。惟紅單建築物採修繕或

黃單建築物採拆除者，應敘明理由。 

物損壞情事，先判斷是否有其修復、修

繕之價值，再建議採用補強修復、拆除

重建或修繕改善。 

二、依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所

張貼之紅單建築物，依規定需拆除或補

強後方可解除列管，然經建築師、技師

判斷僅需採『修繕』者，請述明理由。 

三、依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所

張貼之黃單建築物，依規定需修繕後方

可解除列管，然經建築師、技師判斷需

採『補強、拆除』者，請述明理由。 

七、修復期程及拆除期程依工程實際作業概

算之。如需申請拆除執照則另計之。 

一、俢復、拆除期程以執行損壞評估之建築

師、技師給予實際工程作業為之。 

二、如屬建築法第 82 條者，則由得由本局

逕予強制拆除；而非屬涉及公共安全

者，尚需辦理拆除執照，方得以執行拆

除。 

八、建築物損壞評估之工程概估金額： 

(一)建議拆除者： 

1、依使照、建物登記權狀或房屋稅籍

證明核實計算面積，並區分合法建築與

違章建築範圍。未領有使照之合法建

築，逕為現況測量。 

2、依「台南市興辦公共工程拆遷作業

補償自治條例」所定「房屋之重建單價

補償標準表」查估金額。其等級依房屋

建造年限，20 年內為上、20 年~50 年

為中、50 年以上為下。 

(二)建議修繕、補強者： 

1、應就實際損壞修復方式計算，除梁

柱係以「支」為計算單位外，其餘面積

計算均以「整面牆、樓版、屋頂」計之。

並依「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手冊」

單價核實計算。惟違章建築部分不得列

入。 

2、紅單建築物採補強者應另匡列設計

監造費用。 

一、建築物損壞之工程概算經建築師、技師

建議採拆除者，依台南市興辦公共工程

拆遷作業補償自治條例匡列鑑價經費，

其建築物鑑定以合法建築物(領有合法

房屋證明、使用執照建築物)或依房屋稅

籍證明所表列面積核實計算，另非屬合

法建築物者(違章建築物)，則依現況面

積測定。 

二、另「台南市興辦公共工程拆遷作業補償

自治條例」所定「房屋之重建單價補償

標準表」，所訂之上、中、下之建築物查

估標準，考量房屋使用年限，馮此將本

次之危險建築物查估等級分成 20 年內

為上、20 年~50 年為中、50 年以上為下。 

三、建築物損壞之工程概算經建築師、技師

建議採修繕、補強者，依「台灣省土木

技師公會鑑定手冊」單價核實計算，其

同一基地內之違章建築物則不納入計

價。 

四、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所訂，

建築物採補強者，需檢附補強證明文

件，應檢具由專業技師或建築師簽證之

補強設計圖、監造證明，及營造業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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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竣工證明，惟依「台灣省土木技師公

會鑑定手冊」並無匡列設計監造費用，

是以建築物損壞評估查估，應加入設計

監造鑑價估算。 

九、損壞評估結果，應由申請人委託之專

業團體以書面通知所有權人及副知工務

局。 

一、建築物損壞評估作業，則由危險建築物

紅黃單所有權人，委託本局媒合專業團

體提出申請，其評估結果，專業團體應

以書面通知所有權人並副知本局。  

 


